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114學年度申請入學 

藝術史學系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入場及報到時間表 

※ 報到處：藝術史學系系館 1樓創客教室（112教室） 

         （聯絡電話：06–6932611） 

※ 面試考場：藝術史學系系館 1樓 113教室 

學測應試號碼 

時間 
5月 16日（星期五） 

報到時間 09：50–10：00 

面試時間 10：00–11：00 
11252718 11260313 11263818 11264331 11273426 11278417                                                                                                                                                                                                                                                                                                                                                                                                                                                                                                                                                                                                                                                                                                                                                                                                                                                                                                                                                                                                                                                                                                                                                                                                                                                                                                                                                                 

報到時間 10：50–11：00 

面試時間 11：00–12：00 
11282706 11310327 19340405 11123013 11172833 11178017 

12：00–13：00 中  午  休  息 

報到時間 12：50–13：00 

面試時間 13：00–14：00 
11002931 11005603 11016736 11027629 11044315 11122206 

報到時間 13：50–14：00 

面試時間 14：00–15：00 
11122424 11153009 11160016  11172226 11195227 11216430 

注意事項： 

1.考生應依所規定之考試日期及報到時間，親自攜帶指定項目甄試通知單、國民身分證正本（或

健保 IC卡）準時報到。 

2.考生於報到時間結束後 10分鐘未報到者，一律以棄權論。 

3.所有考生報到後，應在報到處等候叫號進入試場，不得任意進出報到處及試場。 

4.遺失指定項目甄試通知單者，請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或健保 IC卡）至考生報到處補發甄試 

通知單。 

5.同一節考試如有考生缺考，則由後一號往前遞補，以此類推直到該節考試結束。 


